國立台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兼任教師座位申請
	借用人
	借用時間

	教師姓名
	
	由民國      年      月      日起
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借用

座號
	

	聯絡電話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所研究生辦公室及閱覽區使用管理辦法(版本二)
第1條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所 (以下簡稱本系所)為使研究生辦公室（以下簡稱閱覽空間）座位空間充分發揮功能及提高可用率，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本辦法適用之閱覽空間，包含本系所427、428室共計21個。

第3條  本學系研究生手冊規定：研究生須維護閱覽空間之安全與環境清潔。本學系環安衛負責老師與研究生指導教授授權系所辦公室督促研究生維護環境清潔及衛生。

第4條  本系所427室將保留靠門編號1、2、3及6座位，提供兼任老師休息及準備課程講義之用，惟6號座位若無兼任教師使用時，研究生可彈性使用。除上述4個座位外，其餘座位由碩博班學生於每學年度上學期開學一週內向系辦提出申請借用。座位借用優先順序如下：

1.非在職生：且在指導教授研究室沒有座位者，然後再依在學年級排序：例 博3→博2→博1→碩2→碩1。

2.剩餘位置由其他碩博學生抽籤。

希望同學發揮互愛精神，不會全時間使用座位者，請與他人共同申請一個座位，以利空間座位之有效運用。

第5條  兼任教師使用427室應向系辦公室借用卡片。若週、末日前來系上從事教學相關活動，得經授課教師事先知會警衛室下進去使用。
第六條　 本系所師生使用閱覽空間之座位，以配合教學、專題製作、論文製作、論文研究或經由學校正式簽約之專案為主，不得利用閱覽空間從事其他不法或有商業營利性質之工作。
第七條   學生閱覽空間座位請隨時保持座位整齊清潔，研究室之座位不可放置私人物品，離開閱覽空間時，請務必將座位上之私人物品攜回，並隨手關上閱覽空間、走廊及廁所之電燈，冷氣並請隨手關閉大門及門窗。

第八條   閱覽空間座位使用狀況，由系所辦公室定期追蹤查核。

第九條   學生使用閱覽空間座位，如有違反使用規定經糾正不立即改善者，本系所得逕行終止使用。

第十條   本項管理辦法經系所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申請人簽章：








